
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生物医药研究屮心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意见

⒛⒛ 年 5月 31日 ,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 (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根据 《中山大

学南昌研究院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 《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参加验收会的有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等单位代表和会议邀请的 2位专家共 5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和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实地勘查了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报告和验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详细

介绍,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投资 2300万元于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北路 2⒆

号。项目投产后,可进行药物分析检测、动物或细胞实验 (药物的药效和毒理实验)、

药物的制剂实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 (药物实验室等);贮运工程 (仓库、

洁库、仪器室等);辅助工程 (资料室、数据处理室、会议办公室、解剖间、动物检

疫室、动物隔离室、动物饲养室、细胞培养室、清洗系统、洗浴间、纯水系统洗衣房、

灭菌系统等);公用工程 (供水、供电、排水等);环保工程 (包括废气处理系统、

废水处理设施、噪声防治设施、固废处理系统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委托南昌航大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⒛22年 9月 刀 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局

《关于中山大学南昌研究院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洪

高新管城审批字 (2陇2)46号 X·J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⒛OO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5万元,占总投资的2.39%。



(四 )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自主验收的范围为药物分析检测、动物或细胞实验 (药物的药效和毒

理实验 )、 药物的制剂实验。

(五)验收时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要求,建设单位于⒛叫年2月派出技术人员对该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运行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并结合南昌宇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

具的监测报告及相关资料,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六)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本项目为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根据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⒛19年版)》 分析,无需‘申请排污许可。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生产工艺、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与环评阶段对比

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不存在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有组织:动物饲养废气经过室内负压收集后由 1根 ωm高排气筒 (DAO01)直接

排放,前处理和醇提废气经过通风橱收集后,由 1根 “m高排气筒 (DA002)直接排

放。

无组织:无组织废气通过加强通风处理。
(二)废水

清洗废水经管道收集后排入
“
污水调节+厌氧生化+兼氧生化+好氧生化+沉淀池+

消毒池
”组合工艺处理,生活污水、地面拖洗废水经管道收集后由化粪池预处理。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己采取隔声、减震、自然衰减等措施处理。

(四 )固体废物

实验废弃物、污水处理污泥交由九江浦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处理;动物尸体、

潜在危害饲养废弃物、病死动物尸体、药理学动物尸体等医疗废物委托南昌市医疗

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处理;正常饲养废弃物委托专门处置动物粪便单位处置;废

防渗膜、中药渣均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气

有组织废气:前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苯、甲醇、硫酸

雾、NOx、 HCl可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Ω叨-19%)二级排放标准

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均可达到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笱狃J3)

表 2中标准要求。

无组织废气:未收集的无组织非甲烷总烃、苯、甲醇、硫酸雾、NOx、 HCl能够

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⒎ 19%)表 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要求;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⒋

”)表 1中排放限值要求;实验室区域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满足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沼 22ˉ⒛1g)表 A。1中标准。

(二 )废水

清洗废水经管道收集后排入
“
污水调节+厌氧生化+兼氧生化+好氧生化+沉淀池+

消毒池
”组合工艺处理,生活污水、地面拖洗废水经管道收集后由化粪池预处理,两

股废水分别处理达到达到瑶湖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Ⅲ“9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从严值后一并由市政污水管网排入瑶湖污水处理

厂深度处理;清下水由市政污水管网直接排入瑶湖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入赣江南支。

(三 )厂界噪声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 目厂界四周噪声测量值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⒛08)中 2类标准。

(四 )总量控制

经核算,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及批复

中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目环保设施基

本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落实,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符

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在落实专家意见前提下,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六、整改及后续要求

完善废气收集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规范危险废物原料储存间的分区存

放。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尤其是危废转运联单制度),加强生产装置和环保

设施日常运行维护和管理,规范环保设施运行操作,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

放。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验收组签名 :

灵叫睐删丬斜
2陇4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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